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

上海市科研计划项目（课题）专项经费管理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

（中办发〔2016〕50 号）《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

（国发〔2018〕25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

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127号）《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

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沪委办发〔2019〕78号）等文件精

神，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强化项目单位法人责任制，提升项目单位科研经费管理服务能

力，提高财政科研经费使用效率，现就《上海市科研计划项目（课题）专项经费管理

办法》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优化科研经费管理，简化预算编制内容 

  根据科研活动规律和特点，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简化预算测算说明和编报表

格，除设备费外，其他开支科目无需单独填列明细表格。会议费、差旅费和国际合作

交流费预算不超过直接费用 10%的，无需提供预算测算依据；超过 10%的，按照会

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分类提供必要的测算依据，无需对每次会议、差旅做单独的

测算和说明。 

  二、提升管理效率，扩大项目单位预算调整权 

  直接费用中除新增单价 50万元以上的设备和劳务费预算总额调增外,预算调整权

限全部下放给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设备费预算总额调减、设备费内部预算结构调

整、拟购置设备的明细发生变化，以及其他科目的预算调剂权下放给承担单位。 



  直接费用实行分类总额控制，其中，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出

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等四个科目在实施中归一类管理；劳务费，专

家咨询费，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交流费、其他支出等四个科目在实施中归一类

管理。两类之间的预算调剂应履行承担单位内部审批程序；同一类预算额度内，承担

单位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审批或授权课题负责人自行调剂使用；承担单位应按照国家

和本市有关规定完善管理制度，及时为科研人员办理预算调剂手续。 

  三、尊重科技创新规律，完善预算使用自主权 

  在内控健全、不突破劳务费总量的前提下，由项目承担单位自主确定科研项目的

劳务费发放标准。竞争性科研项目中用于科研人员的劳务费用、间接费用中绩效支

出，均不纳入事业单位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高校、科研院所要结合科研任务的需

要，制定单位内部管理办法，合理确定差旅费、业务性会议费的开支范围及标准，报

主管部门备案，主管部门做好指导和统筹。 

  四、简化管理流程，优化政府采购管理 

  项目承担单位要简化购买科研仪器设备的采购流程，对科研急需的设备、耗材，

可不进行招投标程序，采用特事特办、随到随办的采购机制，缩短采购周期。采购独

家代理或生产的仪器设备，可采用单一来源等方式予以确定。采购进口科研仪器设

备，由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改为备案制管理。 

  五、创新管理模式，开展科研经费包干制试点 

  结合科研经费管理领域“放管服”改革工作，在基础研究领域，选择部分科研管

理规范、科研成效显著、科研信用较好的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包

干制”改革试点。 

  六、简化验收管理，实施统一的项目综合绩效评价 



  不再单独组织技术验收、财务验收，合并有关验收程序，实施统一的综合绩效评

价。项目实施期满，市科委根据有关要求，严格按照任务合同书的约定，考核项目任

务完成情况和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组织开展综合绩效评价。项目承担单位自主选

择具有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结题财务审计，利用好单位内外部审计结果。 

  七、强化法人管理，落实承担单位责任 

  承担单位应发挥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主体责任，结合单位实际，按照本通知精

神，修订完善内部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制度，严格按照任务书的承诺，做好组织实施

和支撑服务；市属高校、科研院所要根据科研工作的特点，对科研需要的出差和会议

按标准报销相关费用，进一步简化优化报销管理，建立起科学合理、便捷高效的报销

管理机制；加强单位内部的政策宣传与培训，强化科研人员的责任和诚信意识，对违

背承诺与诚信要求的，加强责任追究，对严重失信行为实行联合惩戒。 

  《上海市科研计划项目（课题）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沪财发〔2017〕9号）

《上海市科研计划项目（课题）财务验收管理办法》（沪科合〔2017〕74号）等科研

计划相关制度中，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19年 4月 8日 

 


